附件2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评价考核指标表
（教学科研单位）
	一级指标
（100分）
	二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组织管理
（20分）
	单位签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任务书或责任书（10分）
	签订率100%(10分)；
不符合（0分）
	

	
	单位制定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制度（带文号）（10分）
	已制定开放共享管理细则、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（5分）；
已制定有偿使用收入绩效发放办法（5分）
	

	运行使用
（40分）
	单位年平均运行机时A与定额机时B对比情况（15分）
2025年考核定额机时为800
	A≥B（15分）；
其他（A/B×15分）
	

	
	单位对外共享率（C/A）：年平均对外服务机时C与年平均运行机时A的比值（10分）
需提供对校外单位服务使用明细
	≥15%（10分）；
其他（共享率/15%×10分）
	

	
	学校对二级单位季度巡查综合评价（15分）
由国实处核定
	优秀（15分）；
一般（8-14分）；
较差（0-7分）
	

	服务成效
（40分）
	单位大型仪器有偿使用收入任务达成率（30分）
由国实处核定
	≥100%（30分）；
其他（达成率×30分）
	

	
	单位服务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2项典型案例的综合评价（10分）
二级单位上报，国实处组织评审
	优秀（10分）；
一般（5-9分）；
较差（0-4分）
	


备注：平均运行机时A：考核单位考核设备共享平台运行总机时与设备数的比值；
定额机时B：2025年考核定额机时为800；
年平均对外服务机时C：校外用户共享平台运行总机时与设备数的比值；
二级单位季度巡查综合评价：根据年度4次季度巡查结果综合评价；
评价标准分为四档：总分≥90分为优秀，75分≤总分＜90分为良好，

60分≤总分＜75分为合格，总分＜60分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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